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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13 

1998-1999年两年期方案预算 

   秘书处人员以外其他人员的服务条件和报酬:国际法院法官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大会在 1995 年 12 月 23 日第 50/216 号决议第四
节第 3 段中请秘书长参照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行预咨委员会)报告 1中的建议 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

议进行下一次审查时 处理行预咨委会就国际法院法

官的服务条件提出的问题  

2. 为了便于审议有关法院法官的报酬和服务条件的

各项问题,本报告分为下列几节:薪酬,包括货币波动和
生活费的调整办法;其他服务条件;养恤金; 国际法院

规约 第十六条第一款的法院惯例分析;国际法院法官
的常住和非常住地位 所涉经费问题;以及下一次全面
审查  

二. 薪酬 

3. 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二条特别规定,国际法官
应领薪金 第一款),并规定这些薪金和津贴 由联合国

大会定之,在任期内,不得减少 (第五款)  

4. 大会自 1976 年以来定期审查法院法官的薪酬 最

近一次全面审查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上进行 (见
A/C.5/50/18) 大会 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50 号决

议 A部分第 1 段中决定,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起,国际法
院法官的年薪应为 145 000 美元  大会 1994 年 5 月
26日第 48/252号决议 A部分第 2段中决定维持国际法
院法官的 145 000 美元年薪 1995 年对法院法官的薪
酬进行全面审查时 大会第 50/216 号决议第四部分第
2 段中同意行预咨委会的建议 把国际法院法官的年

薪保持为 145 000美元  

5. 法院法官的薪酬是独特的 然而,过去对法院法官
的薪酬和服务条件进行定期全面审查时,一直以下列参
照点来进行比较评估:秘书处高级职员 行政和预算问

题咨询委员会主席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及联合检查组(联检组)成员的
薪酬净额,以及若干国家司法系统的最高法院和国际法
院的院长和法官的薪金毛额  

6. 表 1 和表 2 提供关于 1995 年 1 月至 1998 年 6 月
薪酬变动的最新资料 表 1 比较了法院法官全部薪酬
的变动情况和秘书处高级职员以及联合国其他附属机

构全职高级职员薪酬的变化 表 2 是在有关国家的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协助下获得的关于国家法院系统的最

高法院院长和法官的薪酬毛额变动情况的资料 表中

还列出在卢森堡的欧洲共同体法院和在海牙的伊朗-美
国索赔法庭以及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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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官的薪酬变动情况 后者法院将于 1998 年最后一
个季度变为专职法院  
 

表 1 

1995至 1998年法院法官 秘书处高级职员和联合国机构成员净薪酬变动 

(美元,有受抚养人) 

 1995年 1月 1996年 1月 1997年 1月 1998年 1月 1998年 6月 

国际法院      
 院长 a 160 000 160 000 160 000 160 000 160 000 
 指数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法院法官 145 000 145 000 145 000 145 000 145 000 
 指数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秘书处高级职员      
海牙      
 助理秘书长 b      
 (有受抚养人) 121 098 140 383 134 558 119 022 122 993 
 指数(有受抚养人) 100.0 115.9 111.1    98.2   101.5 
 助理秘书长 b      
 (无受抚养)人) 109 851 127 265 122 091 108 027 111 656 
 指数(无受抚养人) 100.0 115.9   111.1    98.3   101.6 
日内瓦      
 副秘书长 c 173 461 198 406 172 995 161 207 159 238 
 指数   100.0   114.4    99.7    92.9    91.8 
 助理秘书长 b 158 427 181 306 157 999 147 187 145 380 
 指数   100.0   114.4    99.7    92.9    91.8 
纽约      
 副秘书长 c 132 942 141 322 147 041 149 617 149 637 
 指数   100.0   106.3   110.6   112.5   112.6 
 助理秘书长 b 121 263 128 949 134 195 136 557 136 575 
 指数   100.0   106.3   110.7   112.6   112.6 
各附属机构专任成员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行预咨 

  委员会主席 d 
128 776 137 230 137 230 143 692 143 692 

 指数   100.0   106.6   106.6   111.6   111.6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副主席 120 776 129 230 129 230 135 692 135 692 
 指数   100.0   107.0   107.0   112.4   112.4 
 联检组成员,日内瓦 137 678 157 943 137 299 127 722 126 122 
 指数   100.0   114.7    99.7    92.8    91.6 

––––––––––––––– 

a 包括 15 000美元的特别津贴  

b 包括每年 3 000美元的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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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包括每年 4 000美元的公费  

d 包括每年 8 000美元的特别津贴  

表 2 

1995至 1998年国家法院系统 欧洲共同体法院和伊朗-美国索赔法庭法官薪酬毛额变动 

 1995 1996 1997 1998 

1. 美国最高法院     

 首席法官(美元) 171 500 171 500 171 500 175 400 

 指数 100.0 100.0 100.0 100.0 

 陪审法官(美元) 164 100 164 100 164 100 167 900 

 指数 100.0 100.0 100.0 102.3 

2. 加拿大最高法院     

 大法官     

  (加拿大元 ab) 199 900 199 900 204 000 208 200d 

  (美元) 142 786 146 985 152 239 147 660 

 指数 100.0 102.9 106.6 103.4 

 法官     

  (加拿大元 b c) 185 200 185 200 189 000 192 900d 

  (美元) 132 286 136 176 141 045 136 809 

 指数 100.0 102.9 106.6 103.4 

3. 联合王国     

 首席法官     

  (英镑) 118 179 124 138 132 178 140 006 

  (美元) 184 655 190 982 222 522 233 347 

 指数 100.0 103.4 120.5 126.4 

 法官     

  (英镑) 109 435 114 874 122 231 131 034 

  (美元) 170 992 176 729 205 776 218 390 

 指数 100.0 103.4 120.3 127.7 

4. 澳大利亚     

 首席法官     

  (澳元)e 211 871 - - 253 348 

  (美元)) 164 241 - - 165 587 

 指数 100.0 - - 100.8 

 法官     

  (澳元)e 192 604 - - 230 309 

  (美元) 149 305 - - 150 529 

 指数 100.0 - - 100.8 

5. 日本     

 长官     

  (日元) 44 268 943 44 665 263 44 883 240 44 883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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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1996 1997 1998 

  (美元) 444 021 437 895 387 593 345 256 

 指数 100.0 98.6 87.3 77.8 
 判事     
  (日元_) 32 300 080 32 597 320 32 755 847 32 755 847 
  (美元) 323 972 319 582 282 866 251 968 
 指数 100.0 98.6 87.3 77.8 
6. 欧洲共同体法院     
 院长     
  (比利时法郎)f 8 679 311 8 774 796 8 897 622 9 093 361 
  (美元) 271 228 297 451 278 051 246 433 
 指数 100.0 109.7 102.5 90.9 
 法官     
  (比利时法郎) 7 075 526 7 153 367 7 253 496 7 413 066 
  (美元) 221 110 242 487 226 672 200 896 
 指数 100.0 109.7 102.5 90.9 
7. 欧洲人权法院     
 院长     
  (法国法郎)g - - - 1 100 000 
  (美元) - - - 193 000 
 指数 - - - 100.0 
 法官     
  (法官法郎)i - - - 1 100 000 
  (美元) - - - 193 000 
 指数 - - - 100.0 
8.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     
 庭长(美元) 245 000 - - 252 000 
 指数 100.0 - - 102.9 
 美国-伊朗     
 法官(美元) 210 000 - - 217 500 
 指数 100.0 - - 103.6 
 第三国的法官  (美元) 235 000 - - 242 500 
 指数 100.0 - - 103.2 

––––––––––––––––– 

a 还可领取 10 000加拿大元的公费  

b 还可领取 2 500加拿大元的杂费  

c 还可领取 5 000加拿大元的公费  

d 从 1998年 4月 1日起的薪酬  

e 每年还可领取 20 000澳元的津贴  

f 每年还可领取住房津贴 70 661比利时法郎  

g 薪酬从 1998年 11月 1日开始 每年还可领取附加报酬 75 000法国法郎 在临时基础上按比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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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以 5.7法国法郎对 1美元的兑换率算出的美元款额  

i 薪金从 1998年 11月 1日开始 另每年可领取附加报酬 37 500法国法郎 在临时基础上按比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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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87 年 4 月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就若干工作地
点––––包括海牙––––采行了当地货币最低限额和最高
限额的概念,以保护工作人员免受美元削弱之影响 法

院法官薪酬最低/最高限额制度的背景和实施情况,见秘
书长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A/C.5/48/66)第
11至 15段的讨论  

8. 大会第 48/252 A号决议第 4 段中决定继续实行根
据大会第 43/217 号决议第六节提出的法院法官最低/最
高限额措施 秘书长在提交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

(A/C.5/50/18)第 8 段中表示 1994 年的最低/最高汇率
是按照对 1993 年的平均汇率采用以往的增减各 4%的
办法计算 1994 年的平均汇率为 1.82 荷兰盾兑 1 美元,
从而使订正的最低/最高汇率分别为 1.75 和 1.89 荷兰
盾 按最低汇率 1.75 荷兰盾兑 1 美元计算,则订正最低
货币限额为每月 21 145荷兰盾 按最高汇率 1.89荷兰
盾兑 1美元计算,则订正最高货币限额为每月 22 837荷
兰盾  

9. 秘书长该报告第 12 段中表示,法院法官的年薪应
保持现有数额,即 145 000 美元 他还说,自 1994 年年
初以来 通过调整薪酬来对付美元减弱/增强影响的机
制只能给法官提供有限的保障 尽管他提议继续适用

同一机制,但提请行预咨委会注意由于以美元作为参照
货币而使薪酬的实际价值出现严重缩减 他提到可以

按照 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二条的精神采取行动,恢
复这些薪酬在 1991年的实际价值  

10. 行预咨委会在其报告 1 第 6 段中表示同意秘书长
保持法院法官的年薪在目前的 145 000 美元的意见
并建议 如果认为目前使用的调整薪酬使其免受美元

减弱/增强影响的机制不足 秘书长[应该]在这方面提
出建议 同时铭记着最近几年对此问题进行的各项研

究  

11. 1996 年 行预咨委会接获建议 鉴于 国际法院

规约 第三十二条规定 有理由直到 1996 年继续适用
1995 年的最低/最高汇率限额措施 该条规定 法官的

薪酬和津贴 由大会规定 在任期内不得减少 待下

次审查法院法官的服务条件时才加以处理  

12. 因此 1995 年为计算支付给法官的荷兰盾月薪而
适用分别为 1.75 和 1.89 荷兰盾的最低/最高汇率限额
继续在 1996和 1997年适用  

13. 行预咨委会又获建议 将继续监测荷兰盾对美元

汇率的变动 如果注意到美元对荷兰盾有任何显著的

加强和发现需要订正最低/最高汇率限额 行预咨委会

将会获告知  

14. 美元在 1997 年显著地加强 鉴于这种情况 发现

有理由订正为计算支付给法官的荷兰盾月薪而适用的

最低/最高汇率限额 根据秘书长建议的方法 经行预

咨委会建议和大会核可 该最低/最高汇率限额设定为
前一年平均兑换率的增减 4% 1997 年荷兰盾对美元
的平均汇率为 1.94 荷兰盾 在这个基础上 最低/最高
汇率的限额分别订正为 1.86 和 2.02 荷兰盾 按最低汇

率 1.86 荷兰盾兑 1 美元计算,则订正最低货币限额为每
月 22 474荷兰盾 按最高汇率 2.02荷兰盾兑 1美元计
算,则订正最高货币限额为每月 24 408荷兰盾  

15. 表 3 列出 1994 年 1 月至 1998 年 9 月期间荷兰盾
对美元的官价汇率 在这一期间,按最低限额支付了 26
个月,最高限额 17个月  

表 3 

1994年 1月-1998年 9月荷兰盾对美元的汇率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月 1.92 1.74 1.61 1.75 2.02 

2月 1.95 1.70 1.67 1.85 2.06 

3月 1.92 1.64 1.63 1.90 2.02 

4月 1.88 1.57 1.65 1.89 2.08 

5月 1.88 1.54 1.70 1.95 2.02 

6月 1.85 1.54 1.71 1.91 2.00 

7月 1.78 1.56 1.71 1.94 2.04 

8月 1.76 1.56 1.67 2.07 2.04 

9月 1.74 1.65 1.67 2.02 2.03 

10月 1.76 1.59 1.71 2.02  

11月 1.69 1.57 1.71 1.94  

12月 1.75 1.61 1.72 1.99  



A/C.5/53/11 
 

7 

16. 针对美元减弱/增强而使用最低/最高汇率调整薪酬
的办法得以限制以荷兰盾计算的国际法院法官薪酬的

减少 特别是在 1995 和 1996 年美元较荷兰盾软弱的
时候 而当美元在 1997 和 1998 年比荷兰盾强时则限
制法官薪酬增加 总的来说 最低/最高办法得以抵消
美元对荷兰盾价值的波动 尽管如此 由于荷兰生活

费用的增加 自 1991 年以来 国际法院法官们的薪酬

实值已经减缩 根据法院提供的荷兰政府统计 从

1990 年 1 月 1 日到 1997 年 12 月 31 日荷兰消费者价
格指数增加了 19%  

17. 法院指出 如果法官的薪酬一直每年按照消费者

价格指数调整 则从 1990年 1月 1日至 1997年 12月
31 日期间,薪酬的总额应会达到 1 101 275 美元 即每

年 157 325 美元 后者跟 145 000 美元年薪比较,每年
有 12 325 美元的差额,即损失 当同薪酬实际价值比

较 并考虑到薪金从美元折为荷兰盾的最低/最高汇率
办法 则七年期间的年薪差为 1 035 125美元 或年薪

147 732 美元 在此基础上 虽然可以见到最低/最高
汇率办法给维持年薪价值提供某种保护作用 但却没

有赶上荷兰生活费用增加的步伐 七年期间的总薪酬

损失为 66 150美元 或平均每年 9 450美元  

18. 行预咨委会在关于本问题较早报告 2 表示 在现

行按照货币波动和生活指数进行调整的制度下 美元

对荷兰盾的加强足以抵消当地生活费用增加而有余

虽然这可能是某几年的情况 在其他各年和今年却并

非如此 事实上 荷兰的生活费用随着时间而累积地

增加 1994 年 1 月 1 日 荷兰生活费用比 1991 年 1
月 1日增加了 8.7% 1998年 1月 1日 荷兰的生活费

用增加了 19% 即使考虑到最低/最高办法 购买力的

损失相当大 在 1991 年 1 月 1 日 最低/最高汇率分
别为 1.77 和 1.91 从 1998 年 1 月 1 日起 该最低/最
高兑换率分别为 1.86 和 2.02 最低/最高兑换率增加了
5.4% 按实值计算 在 1991 年 1 月 1 日和 1998 年 1
月 1日期间的购买力损失是 13.37% 18.97% - 5.4% = 
13.57% 法院的法官已提出大意如下的意见 认为为

了恢复国际法院法官薪酬的实际水平 法官的年薪应

该增加 19 500 美元 从 145 000 美元增加至 164 500
美元 即增加 13.4%  

19. 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二条第五款特别规定

法官的薪酬 在任期内不得减少 根据上述资料 依

照 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二条的精神 似乎有理由

采取措施,恢复法官薪酬的购买力 关于这方面 也注

意到没有提议对国际法院法官的薪酬作追溯性调整

以抵消美元对荷兰盾的兑换价值的波动 因此 建议

采取行动,把法官的年薪从目前的 145 000 美元增加到
164 500 美元 又注意到针对美元减弱/增强的影响而
使用调整薪酬的办法已对法官薪酬的遭受侵蚀发挥了

一定的保护功能 因此 建议继续对法官薪酬适用相

同的最低/最高汇率办法  

三. 其他服务条件 

20. 国际法院法官其他服务条件的背景资料载于秘书
长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A/C.5/48/66):其中
第四节(第 16至 21段)说明院长和代行院长职务之副院
长的特别津贴;第五节(第 22 和 23 段)说明专案法官的
报酬;第六节(第 24至 31段)说明子女教育费  

21. 法院规约 第 32 条规定,院长每年应领取特别
津贴(第 2 项),副院长于代行院长职务时应按日领特别
津贴(第 3 项) 这些津贴与薪酬一样, 由大会定之
并 在任期内不得减少 (第 5 项) 大会第 31/204 号
决议规定,给予法院法官的这些津贴 应在定期审查年

薪时同时审查 (第 3段)  

22. 大会第 50/216号决议第四节第 2段决定,法院院长
每年特别津贴应维持在 15 000美元,副院长代行院长职
务时每日特别津贴应为 94 美元,每年最高限额为 9 400
美元  

23. 因此,秘书长建议法院院长和代行院长职务的副院
长特别津贴目前数额不予改变  

24. 关于专案法官的报酬问题,法院所受理案件的当事
国按照 法院规约 第 31 条选派的 参与案件之裁判

时,与其同事立于完全平等地位 (第 6 项)之人士,称为
专案法官 又根据 规约 第 32 条第 4 项,专案法官
于执行职务时应按日领酬金 如何决定此种报酬的

历史背景 ,载于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报告
(A/C.5/40/32,第 35至 41段)  

25. 大会第 48/252 A 号决议第 3 段决定,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 国际法院规约 第 31 条所指的专案法官
在行使职责期间,每日应支领法院法官当时所领年薪的
三百六十五分之一 1995 年审查期间秘书长提议不发
改动这些安排 大会第 50/216 号决议第四节第 2 段中
核可这项提议 这次秘书长提议不改动这些安排  

26. 法院法官所适用的子女教育费问题背景情况见
A/C.5/48/66 号文件第 24 至 29 段 大会 1994 年 5 月
26 日第 48/252 C 号决议第 1 和第 2 段中决定,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应偿还国际法院院长和住所在海牙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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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实际支付的子女教育费,每名子女每年最高限额为 9 
750 美元,残疾子女教育费每名子女每年最高限额为 13 
000 美元,直至获得第一个公认学位为止;如果就学地点
在荷兰境外,则每年另发给每名子女自就学地点到海牙
的一次有关来回旅费  

27. 秘书长在提交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中建议除
第 450 C号决议之外,大会在第 49/223号决议中核可的
适用于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教育补助金(包括
残疾子女补助金)增加数额按相同条件自 1995年 1月 1
日起的一学年适用于法院法官(A/C.5/50/18,第 21 段)
行预咨委员会在其报告 3第 8段中表示同意秘书长的这
一建议,但有一项了解,即这项福利只适用于在海牙居住
的法院法官 大会第 50/216 号决议第四节第 2 段赞同
行预咨委员会的建议  

28. 1996 年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审查了教育补助金
数额之后,大会在 1996 年 12 月 18 日第 51/216 号决议
第四节中,核可按照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第五
十一届会议报告 3 的建议,提高七种货币地区的最高报
销限额以及对管理教育补助金项下费用报销所作的其

他调整:4 (见表 4) 

表 4 

教育补助金 

 

货币 

认可的教育费 

最高额 

(当地货币) a 

补助金 

最高额 

(当地货币) 

膳宿费 

最高限额 

(当地货币) 

瑞士法郎 22 107 16 680 4 913 

意大利里拉 20 790 000 15 592 500 4 620 000 

挪威克朗 71 632 53 724 15 918 

荷兰盾 28 836 21 627 6 408 

英镑 12 375 9 281 2 750 

瑞典克朗 91 575 68 681 20 350 

美元 18 675 14 006 4 166 

–––––––––––––– 
a 每一残疾子女特别教育补助金的数额应当相当于一般教育
补助金认可教育费订正最高额的 100% 与教育有关的费

用以其他货币偿还的地区,数额保持不变  

29. 秘书长指出按照咨询委员会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
会议的第 7 次报告的建议,5 将在下一次全面审查服务
条件时再审查国际法院法官子女的教育费  

30. 秘书长建议除大会 1990年 12月 21日第 45/250 C
号决议之外,大会在 1996 年 12 月 18 日第 51/216 号决
议第四节中所核可自 1997年 1月 1 起适用于专业人员
以上职类工作人员教育补助金(包括残疾子女补助金)增
加数额按相同条件自 1998年 1月 1 日起的一学年适用
于法院法官 所提议的改变所涉方案预算问题见下文

第 60段  

31.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议大会修订教育补助金目前
的数额 预期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将会就此作出决

定 大会所决定的补助金的任何增加或是有关残疾子

女的规定的任何变动也应适用于法院法官  

32. 对国际法院法官的其他服务条件没有提出任何修
改建议  

四. 养恤金 

33. 法院法官有权根据 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二条

第七款领取退休养恤金 ,具体条件由大会通过条例规
定 大会第 48/252 B 号决议的第 1 段请秘书长对法院
法官的养恤金制度进行研究,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九届
会议提出报告  

34. 秘书长在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A/C.5/48/66,第 32 至 41 段)和第四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A/C.5/49/8,第 6 至 16 段)中,审查了目前养恤金制度规
定的养恤金福利及其附带方面 咨询委员会在审查了

后一份报告之后重申其 1994 年的建议,即毋需建议改
变法院法官的养恤金福利 咨询委员会认为,大会要求
对国际法院法官的养恤金制度进行研究一事未得到充

分处理,建议秘书长在其提交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
中对国际法院法官的养恤金制度进行全面审查 该报

告应根据合格精算师的意见,对各项福利规定进行审查,
包括退休年龄 最低服务期限 养恤金福利累积率

提前退休福利 参与缴款 生活费调整和养恤金领取

人的追溯权利等规定 6 

35. 根据咨询委员会的要求,秘书长就国际法院法官养
恤金制度征询一位顾问精算师的意见 该顾问的全面

精算审查报告载于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提出的

报告(A/C.5/50/18)附件 秘书长根据该顾问报告的结果

得出结论,即审查结果同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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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大部分建议(A/C.5/48/66,第 32 至 41 段)一致 据

此,秘书长建议: 

 (a) 法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应定为年薪的一半; 

 (b) 任满九年任期法官的养恤金应等于其应计养
恤金薪酬 ,未任满九年任期法官的养恤金应按比例减
少 连任法官每服务一月应获其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1/300,但养恤金最高以年薪的三分之二为限; 

 (c) 养恤金制度应是不缴款的制度; 

 (d) 提前退休应采用精算扣减率 ,其比率为每月
0.5%; 

 (e) 未亡配偶应领取的养恤金为法官养恤金的
60%;法官可以选择按精算扣减其养恤金的变通办法以
增加配偶的养恤金,但以再增加 50%为最高限度; 

 (f) 如未亡配偶再结婚,应可领取相等于其目前年
福利金额两倍的一次总付款额,作为一个最后解决办法
(A/C.5/50/18,第 27段)  

36. 但在审查秘书长的建议时,行预咨委会报告认为,
顾问精算师的报告所讨论的各项建议和备选办法应

在秘书长报告的正文内加以分析,特别是该报告第 27(a)
至(f)段所述秘书长各项建议的理由应在该报告的正文
内加以解释,并应与附件所载顾问精算师报告的相应各
段互相参照 因此,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同意, 秘书

长编写一份充分考虑咨询委员会要求的报告,再次检查
法院法官的养恤金制度 7 

37. 如上文第 35(a)和(b)段所述,秘书长建议:法官的应
计养恤金薪酬应定为年薪的一半,以及任满九年任期法
官的养恤金应等于其应计养恤金薪酬,未任满九年任期
法官的养恤金应按比例减少 连任法官每服务一月应

获其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1/300,但养恤金最高以年薪的
三分之二为限 这些建议是根据秘书长报告

(A/C.5/50/18)的附件第二部分中提出的顾问精算师的审
查结果  

38. 应大会要求,精算师的分析如下: 

 (a) 设计养恤金制度 关于设计养恤金制度,顾问
精算师指出, 现代对养恤金制度的设计看法是,一个可
以接受的制度应当能够在雇主终身事业以后,提供一个
合理的替代收入,这不包括社会保险和个人储蓄 合理

的替代收入一般是指退休以后的收入足以维持相当于

在退休前几年所享有的生活水平 终身事业一般是界

定新加入工作者从起职年龄一直做到一般退休年龄为

止的事业 (2.2 段) 顾问精算师的报告第 2.3 段举出
某些会员国的做法; 

 顾问精算师还注意到法院不同寻常的服务性质

首先,法官当选年龄比较高,同一批人的起职平均年龄大
约是 60 岁 其次,平均服务年数为 10 年,平均退休年龄
大约是 70 至 72 岁 他还指出,在过去的 21 年中,在 36
名去世的法官中有 8 名(约占 22%)是在职去世的,因此
在领取养恤金之前 最后,顾问精算师指出,退休法官领
取养恤金的平均年数约 12 年 (第 2.7 段 2.9 段和
2.10 段) 鉴于上述,精算顾问师的结论是,可以合理地
认为,在法院供职的终身职业指完整的两任,即 18 年
此外,他完全根据养恤金制度设计所采用的一般原则进
一步得出结论,即 1991 年 1 月 1 日之前实行的养恤金
制度的总体设计并非不合理(第 2.12段); 

 (b) 确定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方法 根据提出的分

析结果和现有的比较数据,顾问精算师指出,设计健全的
养恤金制度应当按公式计算而不是按固定数额,使养恤
金直接配合退休时或即将退休前的报酬,因为这样才能
够使退休前和退休后的收入自动挂钩 (第 2.24 段)
简言之,顾问精算师建议,在审查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定义
之后,应计精算率的养恤金的公式应当恢复到 1991 年 1
月 1 日以前实施的公式 这种变动应当能够澄清退休

前和退休后收入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便利同其他制度
直接进行比较 相形之下,现行的固定养恤金制度似乎
比较专断第 2.26段)  

 关于应计养恤金薪酬,顾问精算师的结论是,应计养
恤金薪酬可以界定为年薪全额,也可以界定为年薪中扣
除海牙生活费津贴之后的部分(第 2.43 段) 在前一情

况,不大需要当地货币条款以及附带的高费用国家养恤
金最初调整办法,同时保持养恤金领取人充分追溯的原
则 在后一情况,高费用国家的退休人在美元疲软期间,
不会达到养恤金制度计划设想的替代收入水平 因此,
这可能意味着需要采取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养恤基金)所采取的那种双轨养恤金调整制度 实际上,
似乎需要在简单但有失公平和复杂但公平这两者之间

作出选择 如果以年薪全额适用于 1991年 1月 1 日以
前实行的养恤金制度,则很简单,但对在特别高费用国家
退休的人会有失公平 如果只以年薪全额中的一部分

适用于应计养恤金薪酬,同时采用一种当地货币养恤金
调整制度,则较为公平但行政上比较复杂 总体而言,鉴
于涉及的人数多,顾问倾向于赞成采取简单的办法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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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回复 1991 年 1 月 1 日的养恤金制度,但采用该日生
效的订正年薪比较适宜  

 (c) 参与缴款 关于规定必须缴款问题,顾问精算
师反对让法院法官对其养恤金缴款,因为和参加养恤基
金的工作人员相比,法院法官的预期服务期限短得多,
由此使我们相信,即法官的缴款额必须定得非常高,否

则费用分摊无意义 (第 2.36 段) 此外,在比较普通的
养恤金制度,成员缴款是期待将会在退休后连续多年作
为养恤金的一部分退回 但国际法院法官的情况不同,
他们在职时年龄往往超过大多数雇员的退休年龄,他们
期待的回报比较有限 并且,选择任职时间较长的法官,
其待遇同任职时间较短的法官相比是不公平的,因为他
们缴款的时间较长,而预期领取养恤金的年数较少 这

个问题在比较普通的养恤金安排中不会发生,因为绝大
多数成员是在正常退休年龄之前或在正常退休年龄时

退休,所以每个退休人预期领取养恤金支付的年数大致
相同 如果养恤金制度不靠缴款基金,似乎不宜要求缴
款; 

 (d) 退休养恤金: 

 提前退休的养恤金 关于提前退休的养恤金

问题,养恤金制度规定,60 岁以前退休的国际
法院法官可以得到相当于在 60 岁退休时应得
的精算价值的养恤金 但规定未说明确定精

算等值的精算基础 顾问精算师认为,养恤金
制度中载明的提前退休规定合理,而且符合现
代健全的养恤金设计 因此,建议将精算扣减
因素列为养恤金制度规则的一部分,这将提供
随时可用于决定提前退休养恤金的基础 根

据计算结果,如果养恤金开始的日期是在 60
岁以前,按标准每月减少 1/2%,就能够相当精
确地计算出精算等值 因此,建议将该因素作
为养恤金制度规则的一部分(第 2.28段); 

 未亡配偶的养恤金 关于未亡配偶的养恤金

问题,顾问精算师指出,在欧洲若干国家,例如
德国和荷兰,通常都规定未亡配偶的养恤金比
率为 60%,而不是美国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
组织通常所规定的 50%的比率(第 2.32 段)
因此顾问精算师建议,未亡配偶养恤金的比率
定为 60%并非不合理,未亡配偶再婚时领取相
等于年养恤金两倍的一次总付额作为最后结

算是合理的(第 2.33段  

五. 关于国际法院法官的养恤金制度的
  结论 

39. 据顾问精算师的报告的分析和调查结果,秘书长认
为,按照以养恤金福利作为替代收入能维持生活水平的
前提,国际法院法官的养恤金制度应为符合退休年龄和
服务时期的资格标准的法官提供适当的离职后福利  

40. 按照顾问精算师关于法院法官的养恤金制度的建
议,秘书长建议  

 (a) 法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或退休金应定为年薪
的一半; 

 (b) 任满九年任期法官的养恤金福利应等于其退
休养恤金 ,未任满九年任期法官的养恤金应按比例减
少 连任法官每服务一月应获其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1/300,但养恤金最高以年薪的三分之二为限; 

 (c) 养恤金制度应是不缴款的制度; 

 (d) 提前退休应适用精算扣减率 ,其比率为每月
0.5%; 

 (e) 未亡配偶应领取的养恤金为法官养恤金的
60%,变通办法是法官可以选择按精算扣减其养恤金借
以增加配偶的养恤金,但以再增加 50%为最高限度; 

 (f) 如未亡配偶再结婚,应可领取相等于其目前年
福利金额两倍的一次总款额,作为一个最后解决办法  

41. 不过,为了避免养恤金不成比例地增加,秘书长会提
议退休金应定为年薪一半的建议分两个阶段执行;第一
阶段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第二阶段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 因此, 他建议 1999 年 1 月 1 日起, 把养恤金从
50 000美元增加到 66 125美元;并自 2000年 1月 1日
起退休金应定为年薪的一半  

表 5 

养恤金增加的百分率年养恤金数 

(美元) 

从 增加到 增加百分率 

50 000 66 125 32.25 

50 000 82 250 64.50 

66 125 82 250 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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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果上述关于养恤金的建议获得接受,秘书长将建
议国际法院书记官长相应修正养恤金制度条例  

六. 分析法院对 国际法院规约 第十

  六条第一款的做法 

43. 行预咨委员会在其报告 8 第 8 段认为,对法官服务
条件的广泛审查应包括分析法院对 国际法院规约

十六条第一款的做法 该条规定如下: 

  1. 法官不得行使任何政治或行政职务,或执
行任何其职业性质之任务  

  2. 关于此点,如有疑义,应由法院裁决之  

44. 按照法院 规约 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秘书长
请法院就行预咨委会提出的事项加以澄清 法院的答

复载在向第五十届会议提出的报告(A/C.5/50/18),第 29
至第 33段  

45. 行预咨委会在其报告内指出,尽管提出了分析,但仍
有一些问题未获得答复 因此,它建议,并经大会同意,
请法院根据行预咨委员会所表示的意见和关切,再次调
查此问题  

46. 考虑到行预咨委会关于适用第十六条的意见和关
切,法院澄清其作法如下 法院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是

禁止法院法官行使或维持任何政治或行政职务,无论是
国际 国家或地方性职务,亦不论是商业性或其他性质
职务,禁止从事任何专业性质的其他职业,除其他外,包
括在企业担任职务,从事律师业,维持律师事务所成员资
格或提供法律或专家意见;或在大学或法学院担任永久
教职或行政职务  

47. 根据第十六条第二款授予法院的权力,法院鉴于所
涉活动的司法性质,对禁止法院法官从事其他专业性质
职业的解释是,并不禁止法官有限度地偶然参加其他司
法或准司法活动,以及作为学术界成员或非经常演讲者,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学术研究 接受这种偶然活动的法

官应最充分优先地着重其作为法院法官应负的责任

根据 1922 年成立的常设国际法院的悠久传统和联合国
国际组织会议通过 规约 第十六条条文时在记录中

表明的意旨,国际法院进一步解释第十六条为准许法官
接受偶然的仲裁员任命 法院这样做是参照一些会员

国法院现行的类似做法,如澳大利亚 加拿大 丹麦

法国 德国 印度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荷兰 挪

威 瑞典和突尼斯法院 ,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一些州法
院  

48. 法院一贯的立场是,法官偶然以仲裁员身份服务,在
别的论坛对第三方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争端作出贡献,同
法官的国际法院法官职责是一致的 但是这些活动必

须遵守两个条件:第一,法官必须绝对优先地着重其作为
国际法院法官的责任;第二,如果某一仲裁案件在另一阶
段须提交国际法院审理 ,法官不得接受该仲裁案件任
命  

49. 关于其作法,法院法官是否能够进行这些外界活动
是按法院处理的案件多寡而定 法官在法院的工作量

减少期间(例如 1967 至 1983 年),不象法院近十年来那
样繁忙,较可能参加外界活动 一名法官曾经能够同时

在法院和欧洲人权法庭审案,目前这种安排是不能想象
的  

50. 由于目前法院的案件太多,法官除须要审理法院的
案件外,很少有可能进行其他活动 一些法官偶然发表

演讲和为学术杂志写文章 法院法官参加例如国际法

学院的学术界会议 这些活动大部分是无报酬的,法院
也不给予与这些活动有关的费用或旅费或其他支出

在例外情况下,法官充任仲裁员时,法院保证这种服务绝
不妨碍法院的工作,并且法院不支付这种服务所造成的
支出  

51. 法院在答复行预咨委会所提出是否法院的房地或
资源,包括工作人员曾用于外界活动时,肯定所有法官按
照分发给他们的准则,必须偿还与任何这些活动有关的
电话费 传真费 邮费及其他支出 法院的房地没有

用作处理仲裁案件;不过,法官和书记官处工作人员在法
院的房地向访问团体讲解法院的工作 法院的工作人

员不参与仲裁活动  

52. 法院为澄清按规约第十六条的作法和答复自己的
以及行预咨委会的关切,1996 年 7 月通过新的指示如
下  

  凡邀请一名法院法官接受仲裁任务 充任

另一个法庭的法官 有报酬的一系列演讲 签订

出版一本书或一系列文章的合同,法官应在接受邀
请以前与法院院长商议,后者应在有必要时与法院
商议;如法院院长受到邀请,应在接受邀请以前与法
院商议 由于法院的工作量有所增加,法院法官在
接受这种任务(无论是否有报酬)时应行使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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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国际法院法官的常住地位和非常住
  地位 

53.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9 第 6 段建议,
秘书长处理法院法官的常住或非常住地位的问题,因

为这个问题影响到他们的薪金和其他服务条件 秘书

长还需要制定规则和程序来管理法院法官的福利  

54. 国际法院 规约 第二十二条第二项规定,院长及
书记官长应驻于法院所在地 第二十三条规定,国际法
院法官应常川备由法院分配工作  

55. 国际法院 旅行和生活津贴条例 第 3 条规定:
因 规约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必须住在法院所在地

的法院院长和依照 规约 第二十三条将其住所设在

法院所在地的其他法官有权 将家庭财物和个人财

产从任命时家庭所在地运到法院所在地的全部搬运费

(或到法院所在地以外任何国家,如所需费用较低);以及
相当于适用于联合国秘书处高级官员安家费的数额  

56. 根据上述,真正在海牙拥有常住地位的法官可以界
定为:已按照大会 1982 年 12 月 21 日第 37/240 号决议
所通过的国际法院 旅行和生活津贴条例 第 3 条第
1段规定付足旅行和生活津贴的法官  

57. 关于法官常住地位或非常住地位对服务条件的影
响,秘书长指出,大会规定法院法官合格领取教育津贴
安置津贴 离职津贴的条件为法官已在海牙居住,而非
常住法官与常住法官的旅费津贴由大会第 37/240 号决
议规定  

58. 关于常住地位和非常住地位对法院法官薪金的影
响,秘书长指出,年薪以美元计算,以荷兰盾支付,不受住
所地位影响  

59. 法院已将其关于住所地位的意见汇报如下: 

  由于过去十二年工作量增加,法院除中夏和
年底外全年开庭 因此要求法官全年住在法院所

在地 这一现象短期内不会改变 在此情况下,法
官常住地位的适当定义是以购买或长租在海牙有

定居住所,同时该法官选择常住地位  

八. 所涉经费问题 

60. 如果大会核可上文第 19 25 30 31 40 41 各
段内的建议,国际法院法官年薪增加和养恤金制度内提

议的变更和法官子女教育费所涉方案预算问题,估计
1998–1999两年期为 726 400美元,见下文表 6 对国际

法院法官的其他服务条件,不建议任何变更  

表 6 

1998-1999年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美元) 

薪金增加(第 19段) 292 500 

专案法官薪酬增加(第 25段) 38 500 

教育津贴增加(第 30 31段) 4 000 

养恤金(第 40 41段) 391 200 

共计 726 400 

61. 专案法官薪酬估计所需额 38 500美元,将列在大会
1997 年 12 月 22 日关于 1998–1999 两年期意外及非常
费用第 52/223号决议第 1(b) 段内的拨款项下  

62. 关于根据秘书长提议所产生的所需经费估计数
687 900 美元,是指 1998–1999 两年期法院法官年薪的
增加和子女教育费以及退休法官和法官遗孀的追加养

恤金 这些所需经费被认为是通货膨胀造成,应不在本
程序内处理,而属于大会 1986 年 12 月 23 日第 41/213
号决议附件第 11段所规定的紧急基金 根据大会 1997
年 12 月 22 日第 52/220 号决议第三部分第 34 段的决
定,由大会所作关于法院法官薪酬和其他服务条件的决
定所导致的任何资源变动,将在 1998–1999 两年期方案
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作出报告  

63. 根据各法庭的 规约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法官的服务条件与国际法院法官的服务条件同,而卢旺
达问题国际法庭法官的服务条件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

际法庭法官同 大会在审查秘书长报告(A/52/520)内关
于两个国际法庭法官的服务条件时,按照行预咨委会的
建议,在 1997年 12 月 22 日第 52/217 和第 52/218 号两
决议内分别同意推迟审议关于两法庭法官的应计养恤

金问题,直到审议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的
关于国际法院法官薪酬与养恤金办法报告时  

64. 如果大会核可本报告第 19 25 30 31 40 41
各段内的建议,预定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的前南
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1999年所需经费概算的所涉经费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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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美  元) 
 前南法庭 卢旺达法庭 

薪酬 – 薪金增加 273 000 175 500 

搬迁津贴 - 9 000 

养恤金 49 600 8 800 

共计 322 600 193 300 

九. 下一次全面审查 

65. 大会第 48/252 A号决议决定,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
决定每隔多久对国际法院法官服务条件进行了一次审

查的问题  

66. 1995 年 12 月 23 日大会第 50/216 号决议决定,国
际法院法官服务条件的下一次全面审查应在第五十三

届会议进行 如果大会决定继续每三年审查一次的办

法,大会下一次全面审查应在 2001 年第五十六届会议
进行  

注 
1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届会议 ,补编第 7A 号

(A/50/7/Add.1-16),A/50/7/Add.11号文件,第 14段  

2 同上 , 第四十八届会议 ,补编第 7A 号 (A/48/7/Add.1-
17),A/48/7/Add.6号文件,第 4段  

3 同上 , 第五十届会议 ,补编第 7A 号 (A/50/7/Add.1-
16),A/50/7/Add.11号文件  

4 同上, 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 (A/51/30),第 203(a)
至(f)段  

5 同上 , 第四十八届会议 ,补编第 7A 号 (A/48/7/Add.1-
17),A/48/7/Add.6号文件,第 7段  

6 同上, 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7 号 A/49/7/Add.11 号文
件,第 6至 8段  

7 同上, 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7A 号文件 (A/50/7/Add.1-
16),A/50/7/Add.11号文件,第 12和 14段  

8 同上, 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7A 号 (A/49/7 和 Add.1-
14),A/49/7/Add.11号文件  

9 同上 , 第五十届会议 ,补编第 7A 号 (A/50/7/Add.1-
16),A/50/7/Add.11号文件  

––––––––––––––– 

 


